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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预计 2023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长虹美菱”）及

下属子公司因日常经营需要，将增加预计与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长虹集团”）及其子公司之间发生购买商品、原材料等日常关联交易额

度；增加预计与四川长虹电子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子部品公司”）之间

发生购买商品等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二）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及实际发生情况 

经 2022 年 12 月 6 日召开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2022 年 12

月 22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2023 年，预计公司及下

属子公司与长虹集团及其子公司之间发生购买商品、原材料、接受劳务服务、购

买燃料动力、承租、采购设备等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5,000万元（不含税）；

预计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电子部品公司发生的购买商品等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

超过 3,000万元（不含税）。 

截至 2023年 8 月 29日，在前述股东大会审批额度内，本公司及子公司与长

虹集团及其子公司、电子部品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的具体情况如下（单位：

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

额或预计金

额（2023

年） 

2023年 1月

1日-8月 29

日实际发生

金额 

购买商品、原材料、接受劳务服务、

购买燃料动力、承租、采购设备等 

长虹集团及其

子公司 

购买商品、原

材料、接受劳

务服务、购买

燃料动力、承

市场价 5,000.00 3157.96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租、采购设备

等 

向关联人购买商品、购买燃料及动

力等 
电子部品公司 

电子元件变压

器、遥控器等 
市场价 3,000.00 2471.19 

（三）本次增加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原因 

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在市场化的原则下，结合公司业

务增长的情况，2023 年度本公司及子公司将增加预计与长虹集团及其子公司之

间发生购买商品、原材料等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增加预计与电子部品公司公司发

生购买商品等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主要原因如下： 

1.根据公司采购业务的需要，2023 年全年公司与长虹集团及其子公司发生

购买商品、原材料等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不足，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的需要，公司需增加预计 2023 年度与长虹集团及其子公司发生购买商品、原材

料等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2.由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3年度业务量的增长，导致公司预计 2023 年与电子

部品公司发生购买商品等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不足。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生产

经营的需要，公司需增加预计 2023 年度与电子部品公司发生购买商品等日常关

联交易额度。 

3.基于上述情况，根据公司截至 2023 年 8 月 29 日与长虹集团及其子公司、

电子部品公司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对全年度该类日常关联交易的预测

情况，上述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金额已不能满足全年经营需求。 

（四）审议程序 

2023 年 9 月 7 日，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增加预计 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关于预计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情况，

结合公司实际业务发展需要，同意公司增加预计 2023 年公司及子公司与长虹集

团及其子公司之间发生购买商品、原材料等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2,500万元

（不含税）；增加预计 2023年公司及子公司与电子部品公司发生购买商品等日常

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1,000 万元（不含税）。本次增加预计后，公司及子公司预

计将与长虹集团及其子公司（不包括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的日常关

联交易总额合计不超过 45,000万元（不含税），与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不包括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包括电子部品公司等）进行的

日常关联交易总额合计不超过 1,551,000万元（不含税）。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 2票。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增加预计 2023 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同意提交董事



会会议审议的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了同意上述增加预计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董

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无需经外部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本次增

加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未超过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5%，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本次增加预计关联交易的类别和金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拟增加预计 2023年

度公司及子公司与长虹集团及其子公司、电子部品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公司

本次增加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的具体内容详见下表（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

易定价

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或预计金额 
2023年 1

月 1日-8

月 29日已

发生金额 

2022 年发生

金额 原 预 计

金额 

增加金

额 

重 新 预

计金额 

购买商品、原材

料、接受劳务服

务、购买燃料动

力、承租、采购设

备等 

长虹集团及其

子公司 

购买商品、原

材料、接受劳

务服务、购买

燃料动力、承

租、采购设备

等 

市场价 5,000 2,500 7,500 3157.96 3,032.20 

向关联人购买商

品、购买燃料及动

力等 

电子部品公司 
电子元件变压

器、遥控器等 
市场价 3,000 1,000 4,000 2471.19 2,546.79 

（六）2023年 1月 1日至 2023年 8月 29日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日

常关联交易的金额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8 月 29 日，本公司及子公司与四川长虹电子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包括四川长虹）已累计发生各类日常关联交易金

额为 17,121.12 万元（不含税）；与四川长虹及其子公司（不含长虹华意压缩机

股份有限公司）已累计发生各类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816,193.56万元（不含税）；

与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已累计发生各类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为 34,477.69万元（不含税）。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绵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注册资本：300,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柳江 

成立日期：1995 年 6月 16日 

经营范围：对国家产业政策允许范围内的产业进行投资，国有产（股）权经

营管理，家用电器、制冷电器及配件、照明设备、电子产品及元器件、日用电器、

日用金属制品、燃气用具、电工器材的制造、销售，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及

处理，集成电路、软件开发及销售与服务，系统集成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与服务，

法律允许范围内的各类商品和技术进出口，矿产品销售，电子信息网络产品、电

池系列产品、电力设备、环保设备、通讯传输设备、机械设备、数字监控产品、

金属制品、仪器仪表、厨柜及燃气具的销售，利用互联网从事相关产品的销售，

公司产品辅助材料及相关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五金交电、建筑材料、化工产品的

仓储、货运，汽车维修，电子产品维修，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房屋建筑工程施工，

房屋及设备租赁，武器整机、配套装备及元器件制造、销售，酒店与餐饮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财务数据 

根据长虹集团 2022 年 1-12 月份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长虹集团资产总额 100,609,817,108.44 元，负债总额 76,405,847,696.26

元，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24,203,969,412.18 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总

额 为 2,243,884,665.67 元 。 2022 年 度 ， 长 虹 集 团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100,979,448,730.77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9,370,021.19 元。 

根据长虹集团 2023 年 1-6 月份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长虹集团资产总额 106,869,066,323.47 元，负债总额 82,096,685,968.67

元，所有者权益总额 24,772,380,354.80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总额

为 2,165,277,707.75 元。 2023 年 1-6 月份，长虹集团实现营业收入

50,795,117,098.05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27,181,426.79 元。 

3.关联关系 

长虹集团持有本公司控股股东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3.22%的股权，

是公司控股股东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第一大股东，符合深交所《股票上

市规则》第 6.3.3 条第（一）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4.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及子公司已连续多年从长虹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服

务、购买燃料动力、采购设备等业务，同时向该关联人销售商品、出租等，业务

开展较好，该关联人不属于失信责任主体，本公司认为该关联人能够遵守双方的

约定，及时向本公司提供优质产品及服务。 



（二）四川长虹电子部品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四川绵阳安州工业园区科兴路 

注册资本：10,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杨秀彪 

成立日期：2011 年 12月 19日 

经营范围：高频器件、数字卫星调谐器、高压器件、印刷电路板、网板、模

具工装、遥控器、电子类变压器、特种变压器、电感器件、传感器、电路模块、

电源适配器、电源、逆变器、电工类产品、充电器、紫外光源及装置、美容保健

装置、电子烟、摄像监视设备、智能门锁、智能网关、智能音箱、语音控制阵列、

传感及报警装置、开关插座、无线数据传输、控制器件、照明组件、灯具及控制

系统、热风烘干机、空气净化器、多功能晾衣架及以上产品相关原材料的制造、

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以上经营范围中国家限制、禁止和

需前置许可的除外，依法需经专项审批的，凭批准证件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财务数据 

根据电子部品公司 2022年 1-12月份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 2022 年 12月

31 日，电子部品公司资产总额 373,191,659.07 元，负债总额 236,725,399.52

元，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136,466,259.55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总额为

136,466,259.55元。2022年度，电子部品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40,310,795.16元，

净利润 421,663.51 元。 

根据电子部品公司 2023年 1-6月份未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 2023年 6月

30 日，电子部品公司资产总额 402,258,948.24 元，负债总额 260,267,881.48

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141,991,066.76 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总额为

141,991,066.76 元。 2023 年 1-6 月份，电子部品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54,104,218.02元，净利润 5,620,818.16 元。 

3.关联关系 

电子部品公司与本公司同受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控制，符合深交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4.履约能力分析 

电子部品公司经营正常且公司前期已与其开展购买商品等业务，业务开展较



好，该关联人不属于失信责任主体，本公司认为该关联人能够遵守双方的约定，

及时向本公司提供优质产品及服务。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本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自愿的原则。交易定价遵

循公平合理的原则，以市场价格作为定价基础，交易双方通过议价等市场化方

式定价。交易涉及本公司及子公司与长虹集团及其子公司之间发生购买商品、

原材料等，向电子部品公司购买商品等。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均以合同方式明确各方的权利与义

务，包括交易价格、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等。交易以市场化方式运作，符合公

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目的 

本公司及子公司与长虹集团及其子公司之间发生购买商品、原材料等业务，

向电子部品公司购买商品等业务，均为保证公司经营所需的持续的、经常性的关

联交易，满足公司经营需要，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二）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为持续的、经常性关联交易，交易价格为市场价格，

交易量按照实际发生额计算，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定价公允，收付

款条件合理，未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本次增加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充分利用关联

方拥有的资源为公司的生产经营服务，实现优势互补，并依据市场价格公平、合

理地确定交易金额，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负面影响，不会

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亦不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上述交易构成了本公司

及子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公司独立董事洪远嘉先生、

牟文女士、赵刚先生对董事会提供的相关材料进行了认真的审阅，并出具了事前

认可意见书。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议案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1.公司关于增加预计 2023 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

是正常、合理的。公司及子公司增加预计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持续的、

必要的。 

2.我们认为公司增加预计的 2023 年日常关联交易遵守了公平、公开、公正

的原则，关联交易涉及的价格是按市场原则公允定价，未发现通过此项交易转移

利益的情况。上述增加关联交易预计是公司因正常经营需要而发生的，并依据市

场价格公平、合理地确定交易金额，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

立性产生负面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也不会因上述交易而

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或控制，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3.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在审议《关于增加预计 2023 年日常关

联交易的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审议、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长虹美菱《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因此，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增加预计 2023 年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保障公司

正常的经营运行,是正常、合理的，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增加预计 2023 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同时，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本次增加预计

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未超过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5％，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增加预计 2023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与四川长虹电子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四川长虹电子部品有限公司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额

度，是公司因正常经营需要而发生的，有利于充分利用关联方拥有的资源为公司

的生产经营服务，实现优势互补，并依据市场价格公平、合理地确定交易金额。

本次增加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

产生负面影响，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亦不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的情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2.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相关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5.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九月八日 


